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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 401 鋼筋銲接規定提案修訂對照表 

修訂緣由： 

有關於規範對於鋼筋銲接之規定，僅要求銲接強度須大於 1.25fy，於塑鉸區或非線性變形區域之

鋼筋使用並未規定或不允許使用；市面上已見工廠生產製造的對銲箍筋，且國內學者（廖文正、鄭敏

元、歐昱辰）已針對此類對銲箍筋進行高強度柱軸壓試驗、撓曲構材試驗、及預鑄柱反覆試驗，且試

驗證實對銲閉合箍筋可以有效提供混凝土圍束效果，及構材所需之剪力強度。 

 

項次 變更後條款 原土木 401-112 條款 說明 

1 18.2.8.1 銲接續接應分為(a)或(b)類： 

(a) 第一類(B 級)－符合第 25.5.7 節及

第 26.6.4 節規定之銲接續接。 

(b) 第二類(A 級)－應於工廠製作完成

，符合第 25.5.7 節及第 26.6.4 節規定且

能使被續接鋼筋發展至規定抗拉強度

之銲接續接。 

解說： 

本規範新增鋼筋之銲接續接區分為第一

類及第二類銲接續接，額外要求第二類銲

接續接能使被續接鋼筋發展至規定抗拉

強度 fu，係為採用該類銲接續接之橫向

鋼筋能在特殊抗彎矩構架梁或柱接頭面

起算兩倍構材深度範圍內、或因側向位移

超過線性行為範圍外時，導致縱向鋼筋可

能降伏之臨界斷面處起算兩倍構材深度

範圍內被使用。同時為確保第二類鋼筋銲

接的品質穩定性，特別要求銲接作業宜於

不受風雨侵襲之工廠內製作完成。 

 插入 18.2.8.1 

新增銲接續接分

成兩類，以因應國

內工程界實際運

用之需要。 

 

2 18.2.8.2 除閉合箍筋採用第二類之電阻

對銲續接外，用以抵抗地震引致力之鋼

筋銲接續接，應不使用於特殊抗彎矩構

架梁或柱接頭面起算兩倍構材深度範圍

內，或構材因側向位移超過線性行為範

18.2.8.1 用以抵抗地震引致力之鋼

筋銲接續接須符合第 25.5.7 節之規

定，且應不使用於特殊抗彎矩構架

梁或柱接頭面起算兩倍構材深度

範圍內，或因側向位移超過線性行

18.2.8.1 順 號 至

18.2.8.2 

除經實驗證實塑

鉸區採用第二類

銲接閉合箍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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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變更後條款 原土木 401-112 條款 說明 

圍外時，導致鋼筋可能降伏之臨界斷面

處起算兩倍構材深度範圍內。 

解說： 

按第二十六章之規定，鋼筋銲接宜符合美

國AWS D1.4之規定。限制銲接續接之位

置，因為在降伏區域，鋼筋拉應力可能超

過第25.5.7節之強度規定。鋼筋銲接續接

之限制適用於所有抵抗地震效應之鋼筋

，包含橫向鋼筋。惟採用第二類電阻對銲

續接之閉合箍筋，過去實驗已證實用於降

伏區可具有良好之剪力與圍束行為[1-3]

，故不限制其使用位置。 

為範圍外時，導致鋼筋可能降伏之

臨界斷面處起算兩倍構材深度範

圍內。 

解說： 

按第二十六章之規定，鋼筋銲接宜符

合美國AWS D1.4之規定。限制銲接

續接之位置，因為在降伏區域，鋼筋

拉應力可能超過第25.5.7節之強度規

定。鋼筋銲接續接之限制適用於所有

抵抗地震效應之鋼筋，包含橫向鋼筋

。 

圍束與剪力行為

良好外，其他鋼筋

銲接續接，仍不允

許使用於可能降

伏區域。 

 

3 18.2.8.3 設計上應不允許將肋筋、箍

筋、埋入物或其他類似構件銲在縱向鋼

筋上。 

18.2.8.2 設計上應不允許將肋筋、

箍筋、埋入物或其他類似構件銲在

縱向鋼筋上。 

18.2.8.2 順 號 至

18.2.8.3 

4 25.5.7.1 機械或銲接續接應發展其抗拉

或抗壓強度至少達鋼筋 1.25fy之強度。

解說： 

為確保續接保有足夠之強度，使得構材

可達到降伏強度，同時避免脆性破壞，

因此選擇續接強度為規定降伏強度再增

加25%，乃可兼顧適當的最小安全性與

實務的最大經濟性。 

銲接續接規定拉力強度為降伏強度之

1.25倍，其目的係為獲得充分堅固之銲

接，以及足以抵抗壓力。 

美國結構鋼筋銲接規範 (AWS D1.4) 已

說明，實務上 D22鋼筋及較大鋼筋以直

接對銲較適宜，因而不再規定鋼筋需直

接對銲。 

25.5.7.1 機械或銲接續接應發展其

抗拉或抗壓強度至少達鋼筋 1.25fy

之強度。 

解說： 

為確保續接保有足夠之強度，使得

構材可達到降伏強度，同時避免脆

性破壞，因此選擇續接強度為規定

降伏強度再增加25%，乃可兼顧適

當的最小安全性與實務的最大經濟

性。 

銲接續接主要為主構材中之大號鋼

筋 (D19及以上) 所使用。規定拉力

強度為降伏強度之1.25倍，其目的係

為獲得充分堅固之銲接，以及足以

抵抗壓力。 

美國結構鋼筋銲接規範  (AWS 

D1.4) 已說明，實務上 D22鋼筋及

較大鋼筋以直接對銲較適宜，因而

不再規定鋼筋需直接對銲。 

刪除解說中限制

在大號鋼筋中使

用之字眼，放寬銲

接續接亦可使用

於小號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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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變更後條款 原土木 401-112 條款 說明 

5 26.6.4.2 合格要求應包括： 

(a) 所有非預力鋼筋銲接應符合設計圖

說之要求或經由設計者核准，其材質應

符合 CNS 560 鋼筋符號含 W 者、或用

於工廠製作且電阻對銲閉合箍筋符合

CNS 560 鋼筋符號 SD 690 者、或 CNS 

6919 銲接鋼線網之規定。 

(b) 除托架或梁托前端及其他經由設計

者核准者外，交叉鋼筋銲接不得用於鋼

筋組合。 

解說： 

如果要求銲接鋼筋時，需要考慮鋼的可銲

性和相容的銲接程序。銲接鋼筋各方面需

求的規定，包括銲接程序的合格標準等，

可參考AWS D1.4之規定。 

鋼材的可銲性是基於依鋼材的化學成分

所計算的碳當量 (CE)。AWS D1.4規定一

系列碳當量及鋼筋尺度的預熱和銜接溫

度。AWS D1.4中有兩種公式計算碳當量

(CE)：僅考慮碳和錳元素的公式，是用於

CNS 560 以外之鋼筋；對於CNS 560 鋼

筋則有一個更完整的碳當量 (CE) 計算

公式。 

CNS 560鋼筋符號含W者適用於需要控

制其拉伸性能、銲接或兩者皆需之情況。

CNS 560要求的可銲接性係符合不超過

0.55 %的碳當量 (CE)，並控制其化學成

分。依CNS 560的要求，製造商需提報化

學分析和碳當量  (1991年Gustafson 及

Felder)。當使用符合CNS 560要求的可銲

接性以外之鋼筋進行銲接，設計圖說宜明

確規定製造廠試驗報告之內容，包括用於

計算碳當量的化學分析結果。 

經常有需要銲接既有結構的鋼筋，卻無既

有鋼筋的製造廠試驗報告可供參考，這種

情況尤其常見於建築物改建或擴建，

AWS D1.4註明這種鋼筋需要以代表性的

鋼筋進行化學分析，如果化學成分未知或

無法獲得時，AWS D1.4要求需有最低的

預熱。對於CNS 560以外之鋼筋，D19或

更小號鋼筋最低需預熱至150 °C [422 K]

26.6.4.2 合格要求應包括： 

(a) 所有非預力鋼筋銲接應符合設

計圖說之要求或經由設計者核准，

其材質應符合 CNS 560 鋼筋符號含

W 者或 CNS 6919 銲接鋼線網之規

定。 

(b) 除托架或梁托前端及其他經由

設計者核准者外，交叉鋼筋銲接不

得用於鋼筋組合。 

 

解說： 

如果要求銲接鋼筋時，需要考慮鋼的

可銲性和相容的銲接程序。銲接鋼筋

各方面需求的規定，包括銲接程序的

合格標準等，可參考AWS D1.4之規

定。 

鋼材的可銲性是基於依鋼材的化學

成分所計算的碳當量  (CE)。AWS 

D1.4規定一系列碳當量及鋼筋尺度

的預熱和銜接溫度。AWS D1.4中有

兩種公式計算碳當量 (CE)：僅考慮

碳和錳元素的公式，是用於CNS 560 

以外之鋼筋；對於CNS 560 鋼筋則

有一個更完整的碳當量 (CE) 計算

公式。 

CNS 560鋼筋符號含W者適用於需

要控制其拉伸性能、銲接或兩者皆需

之情況。CNS 560要求的可銲接性係

符合不超過0.55 %的碳當量 (CE)，

並控制其化學成分。依CNS 560的要

求，製造商需提報化學分析和碳當量 

(1991年Gustafson 及 Felder)。當使

用符合CNS 560要求的可銲接性以

外之鋼筋進行銲接，設計圖說宜明確

規定製造廠試驗報告之內容，包括用

於計算碳當量的化學分析結果。 

經常有需要銲接既有結構的鋼筋，卻

無既有鋼筋的製造廠試驗報告可供

參考，這種情況尤其常見於建築物改

建或擴建，AWS D1.4註明這種鋼筋

需要以代表性的鋼筋進行化學分析

 

開放於工廠制作

且採用電阻對銲

閉合箍筋之 CNS 

560 鋼筋可以被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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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變更後條款 原土木 401-112 條款 說明 

；D22或以上鋼筋最低預熱至260 °C [533 

K]。各種尺度之CNS 560鋼筋所需的預熱

溫度，為銲接規範表中碳當量 (CE) 超過

0.45 %至0.55 %範圍所對應的最低預熱

。特定鋼筋的銲接宜依據AWS D1.4規範

之規定執行。另外宜依其他狀況決定是否

需要額外的預警，例如鋼筋的應力大小、

破壞後導致的結果、由於銲接作業造成現

有混凝土的熱損壞等。 

AWS D1.4規定承包商要準備符合銲接規

範要求的銲接程序規範 (WPSs)。AWS 

D1.4附錄A列有WPS所需顯示資料的建

議表格。 

AWS D1.4不包含鋼線對鋼線銲接、鋼線

或銲接鋼線網銲接到鋼筋或鋼結構構件

。如果專案中需要進行這類銲接，在設計

圖說中宜規定該銲接要求或性能標準。如

銲接冷拉鋼線，當鋼線被銲接加熱，銲接

程序宜說明潛在的降伏強度損失和冷加

工處理 (製造期間) 時達到的延展性。如

依CNS 6919規定，採機器和電阻銲製造

的銲接光面鋼線和麻面鋼線，則這些潛在

的擔心則不是問題。 

符合CNS 560鋼筋符號SD 690者，若以電

阻銲進行鋼筋對接續接以形成閉合箍筋

時，施作廠商應提出製作標準與允差範圍

(例如，銲接處最大直徑、對接之軸線偏

心距)，經設計單位與監造單位同意，並

符合26.6.4.3節至第26.6.4.4節之規定。 

(b) 交叉鋼筋銲接時，因銲接點的冶金缺

口效應，可能會嚴重弱化鋼筋。所以只有

當銲接材料與銲接操作被持續控制合格

性，才能安全地進行此項作業，例如製造

銲接鋼線網。托架或梁托前端錨定鋼筋銲

接細部詳見第16.5.6.3節解說。 

 

，如果化學成分未知或無法獲得時，

AWS D1.4要求需有最低的預熱。對

於CNS 560以外之鋼筋，D19或更小

號鋼筋最低需預熱至150 °C [422 K]

；D22或以上鋼筋最低預熱至260 °C 

[533 K]。各種尺度之CNS 560鋼筋所

需的預熱溫度，為銲接規範表中碳當

量 (CE) 超過0.45 %至0.55 %範圍

所對應的最低預熱。特定鋼筋的銲接

宜依據AWS D1.4規範之規定執行。

另外宜依其他狀況決定是否需要額

外的預警，例如鋼筋的應力大小、破

壞後導致的結果、由於銲接作業造成

現有混凝土的熱損壞等。 

AWS D1.4規定承包商要準備符合銲

接 規 範 要 求 的 銲 接 程 序 規 範 

(WPSs)。AWS D1.4附錄A列有WPS

所需顯示資料的建議表格。 

AWS D1.4不包含鋼線對鋼線銲接、

鋼線或銲接鋼線網銲接到鋼筋或鋼

結構構件。如果專案中需要進行這類

銲接，在設計圖說中宜規定該銲接要

求或性能標準。如銲接冷拉鋼線，當

鋼線被銲接加熱，銲接程序宜說明潛

在的降伏強度損失和冷加工處理 (

製造期間) 時達到的延展性。如依

CNS 6919規定，採機器和電阻銲製

造的銲接光面鋼線和麻面鋼線，則這

些潛在的擔心則不是問題。 

(b) 交叉鋼筋銲接時，因銲接點的冶

金缺口效應，可能會嚴重弱化鋼筋。

所以只有當銲接材料與銲接操作被

持續控制合格性，才能安全地進行此

項作業，例如製造銲接鋼線網。托架

或梁托前端錨定鋼筋銲接細部詳見

第16.5.6.3節解說。 

 

6 26.6.4.3 檢驗頻率 

(a) 非預力鋼筋銲接續接檢驗包含施工

前性能試驗及施工中品質檢驗。 
(b) 非預力鋼筋銲接續接施工前，應出具近

期試驗室辦理相同施作廠商或製造廠同型

 新增 26.6.4.3。 

新增(a)、(b)、(c)、

(d)小節之規定，

及表 26.6.4.1。 

規定鋼筋銲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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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變更後條款 原土木 401-112 條款 說明 

號銲接組件之性能試驗合格報告，並經監單

位核准。 

(c) 鋼筋銲接續接施工期間應全數依

CNS 13021 執行目視銲道檢查，並依下

表辦理工地取樣執行第 26.6.4.4 節之試

驗。 

 

表 26.6.4.3  鋼筋銲接續接施工期間最低取

樣頻率 

用途 第 二 類 (A

級) 

第 一 類 (B

級) 

抵 抗 軸 力

或 彎 曲 之

縱向鋼筋 

不允許 1/200 

抵 抗 剪

力、扭矩或

提 供 圍 束

之 閉 合 鋼

筋 

1/2000 1/2000 

 

(d) 工地取樣試驗結果不符第 26.6.4.4

節規定時，應依 CNS 2608 之規定進行

重驗，如重驗結果符合規定時，該批銲

接續接組件視為合格。若重驗結果仍不

合格時，該批銲接續接組件應予以拒

收。重驗以一次為限。 

 

解說： 

(a) (b) 鋼筋銲接續接之品質管制包含材

料與施工，選擇施作廠商時，符合第一類

(B級)銲接續接者，宜要求該施作廠商出

具最近3年內試驗室辦理相同施作廠商或

製造廠同型號續接組件之續接性能試驗

合格報告，符合第二類(A級)銲接續接者

，宜要求施作廠商出具最近3年內試驗室

辦理相同製造廠同型號續接組件之續接

性能試驗合格報告，並經監造單位核准。

材料進場施工前執行一組續接性能試驗

，每一種續接型式與不同鋼筋強度等級之

組合分別執行性能試驗，每一種續接型式

接的性能試驗與

品質檢驗等相關

規定。 

取 樣 頻 率 的 決

定：以 3X3 baby，

跨距 9m，樓高

3.2m，柱 1x1m，

梁 0.6mx0.9m 之

標準住宅考量，柱

1組箍筋組合包含

3 個對銲閉合箍，

共需 1488 個，大

梁 1 組箍筋組合

包含 2 個對銲閉

合箍，共需 3456

個，小梁則需 756

個 ， 合 計 5700

個，按每 2000 個

取 1 個，則每層至

少取樣 3 個試

體，亦符合一組至

少取樣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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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一鋼筋強度等級、標稱直徑差未滿

8mm之組合，得以直徑較大者之性能試

驗報告為代表。一組性能試驗至少取樣3

個試體。 

續接性能試驗之試體與工地現場採用同

一規格之材料及施工方法製作，具備材料

證明。 

(c) 所有鋼筋銲接型式於鋼筋銲接完成

後，全數按CNS 13021進行目視銲道檢查

，且全數合格方可在工地現場執行取樣試

驗。 

鋼筋銲接續接組件進場各號數、不同型式

、或不同強度要分開取樣，並執行第

26.6.4.4節之試驗。本規範不允許第二類

(A級)抵抗軸力或撓曲之縱向鋼筋銲接續

接用於降伏區域內，第一類(B級)抵抗軸

力與撓曲之縱向鋼筋銲接續接依每滿200

個取樣1個(未滿200個取樣1個)。抵抗剪

力、扭矩或提供圍束之閉合箍筋銲接續接

依每滿2000個取樣1個(未滿2000個取樣1

個)，且第二類(A級)與第一類(B級)的取

樣規定相同。本節規定之抽樣頻率係參考

國內工程習慣而定之最低量，設計單位或

業主得視情況提高抽樣頻率。 

7 26.6.4.4 允收準則 

(a) 非預力鋼筋銲接續接試驗合格標準

如表 26.6.4.4 所列。 

(b) 除非另有規定，試體破壞模式如斷

裂位置等不作為等級判別或拒收之理

由。 

表 26.6.4.4  非預力鋼筋銲接續接試驗

性能合格標準 

試 驗

項目 

加 載

程序 

指標 合格標準 

第 二

類 

(A 級) 

第 一

類 

(B 級) 

單 向

拉 伸

試驗 

0 →拉

至 破

壞 

抗 拉

強度 

≥ 1.25 

fy 且≥ 

fu 

1.25 fy

伸 長

率[1] 

≥ 4% ≥ 2% 

 新增 26.6.4.4。規

定鋼筋銲接續接

試驗性能之允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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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 CNS 2112 之規定，鋼筋對銲續接處外兩

側各 2.5db 為標點，即標距 5db 之鋼筋伸長率；鋼

筋非對銲續接之伸長率量測，可依 CNS 15560 試

驗裝置之規定，取銲接處外上下各 3db 之標距伸長

率的較大值。當鋼筋銲接後之受力有偏心情況時，僅

能判定為第一類(B 級)。 

 

解說： 
鋼筋銲接續接不會發生如機械式續接器

滑動問題，因此不作殘留滑動量之性能檢

查。當鋼筋銲接續接後之鋼筋受力會產生

偏心情況時，其伸長率之認定較為困難，

僅能符合第一類(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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